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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《诗经》阐释的理性主义

欧阳修《诗本义》、《诗解统序》等论著开启宋人疑

《诗》的先声。他认为汉唐诸儒解《诗》，多是“依经设

谊”，即利用《诗经》的权威话语来说明自己的政治主

张，① 这就导致文本原意，即《诗》之“本义”遭到歪

曲，从而使《诗经》背离了儒家思想大义。特别是汉

儒，为了突出《诗经》的政治教化作用，甚至引用谶纬

之说对文本内容牵强附会，造成阐释不合乎人伦情理和

历史真实。因此，为了寻绎《诗》之“本义”，欧阳修

指出解《诗》要摒弃毛传、郑笺和孔疏中保留的谶纬符

命之说。他说毛传等“所择不精，多引谶纬之书，以相

杂乱，怪奇诡僻，所谓非圣之书，异乎正义之名”，所以

理应“删去谶纬之文，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”。② 换

言之，欧阳修反对以谶纬解 《诗》，是在为宋代的 《诗

经》阐释确立合乎人情伦理、历史真实的理性主义原则，

使宋人突破了汉唐时期“疏不破注”的传统经学模式的

限囿，将《诗经》阐释从博杂的材料堆砌、繁琐的章句

训诂中解放出来，而成为以阐发儒家思想大义为目的之

学术研究。
欧阳修不仅指摘毛传、郑笺的谶纬符命怪说，也系

统地纠正汉唐诸儒在阐释方法上的错误。其《诗本义》
指出汉唐诸儒在解 《诗》上主要存在两大问题: 一是

“衍说”，一是“执文害义”。所谓“衍说”，即 “其义

至于此”，解《诗》者却求之过深，以至牵强附会，望

文生义。如 《周 南·葛 覃》，郑 笺 认 为 诗 的 首 章 比 喻

“女子长大”、“女有才美之声远播”，欧阳修从诗的上下

文分析，并未发现诗人有这样的比喻，故认为“如郑之

说，则与下章意不相属，可谓衍说也”③。批评郑玄牵强

附会，望文生义。“执文害义”是指对文本词义的曲解

和错解，与孟子所谓“以文害辞，以辞害意”相通。如

《小雅·四 月》的 “先 祖 匪 人，胡 宁 忍 予”，郑 笺 谓:

“匪，非也。宁犹曾也。我先祖非人乎?”而欧阳修说:

“‘予’当为予夺之‘予’。郑以予为我，是以其说莫通

也。所谓 ‘匪 人’者，言 非 才 也。”④ 他 认 为 诗 中 的

“予”是赋予之意，而不是人称代词我; “匪人”即指所

任非才，这句话是说我的祖先将位置交给了不称职的人，

绝非郑玄说的祖先不是人之意。从而批评郑笺执文害义，

凭一己之意曲解诗之本义，致使文本违背了人伦情理和

历史真实。
欧阳修认为这些疏略和谬误，导致汉唐诸儒的阐释

丧失了“《诗》之本义”和 “诗人之意”。在他看来，

《诗经》文本含有两层意义，一是诗歌的字面含义，即

诗的本义; 另一是作者的创作意图，即诗人本意。如他

对《周南·麟之趾》的阐释: “《周南》风人美其国君之

德化及宗族，同姓之亲皆有信厚之行，以辅卫其公室。
如麟有足有蹄有角，以辅卫其身尔……”⑤ 这首诗表面

上说周王室的公族就如麒麟的蹄、角和趾一样高贵，此

乃诗的本义。但蹄、角、趾有保护的作用，所以引申赞

誉公族辅卫王室，是为诗人本意。因此，欧阳修认为若

想正确 阐 释 《诗 经》，就 不 能 依 循 毛 郑 旧 注，他 强 调

“古诗之体，意深则言缓，理胜则文简; 然求其义者，务

推其意理，及其得也，必因其言，据其文以为说，舍此

则为臆说矣。”⑥ 解《诗》者先要阅读文本，而不是盲

从笺传注疏。之后，再立足于名物训诂并从文义整体性

关联出发来解读《诗经》的文本。⑦ 可见，欧阳修的阐

释理念，是由领悟作品 “本义”开始，进而理解诗人

“本意”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不仅可以把欧阳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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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本义》看作宋代诗经学的象征，而且可视为整个宋

代经学的象征，它揭开了宋儒“本义解经派”向汉唐诸

儒“正义解经派”宣战的序幕。①

苏轼兄弟《诗经》阐释的文学转型

欧阳修的《诗经》阐释深刻地影响了苏轼兄弟，他

们继承了欧阳修的阐释理念。不过，他并非如汉唐诸儒

那样固守师法而不知变通，而是在欧阳修思想的基础上

进一步开拓创新，深化了《诗经》阐释的转型。
首先，苏氏兄弟延续了欧阳修《诗经》阐释的理性

主义精神，对汉唐诸儒的阐释采取批判态度。苏轼《诗

论》: “夫六经之道，惟其近于人情，是以久传而不废。
而世之迂学，乃皆曲为之说，虽其义不至于此，必强牵

合以为如此，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。”② 其中， “人情”
就是欧阳修 所 谓 “人 伦 情 理”，而 苏 文 中 的 “曲 为 之

说”、“强牵合以为如此”又与欧阳修的“衍说”如出一

辙。苏轼兄弟还认为“夫圣人之于 《诗》，以为其终要

入于仁义，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，是以其义可观，其言

可通”。这里“不责其一言之无当”无疑是不可“执文

害义”的 另 种 说 法。而 苏 辙 《诗 集 传》，对 汉 儒 关 于

《诗序》为孔子、子夏所作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，他只

取《小序》首句，对句后的文字常予驳斥。可见，苏轼

兄弟在阐释《诗经》上真正继承了欧阳修的理念。
其次，苏轼兄弟亦遵循由领悟“本义”而理解诗人

“本意”的《诗经》阐释路径。苏轼《既醉备五福论》:

“夫《诗》者， 不 可 以 言 语 求 而 得， 必 将 深 观 其 意

焉。”③ 这里的“深观其意”即是对诗人 “本意”的探

求，苏轼认为诗人的创作意图不是用言语就可以简单探

寻的，它有时可能是与文本字面意思相反，如《小雅·
节南山》，诗人写太师尹吉甫的高贵来讽刺他的残暴。如

果阐释者拘泥于字面的含义，就会把这首诗误解为赞美

太师尹吉甫; 或者隐藏于字面含义之下，如《郑风·缁

衣》表面上是说一位女子为大夫缝补朝服，但诗人的本

意是赞美郑武公得百姓拥戴。所以， “深观其意”实际

上脱胎于欧阳修《诗本义》有关《麟之趾》的论述，就

是主张探寻诗人本意。
《诗经》自汉代被确立为五经之一后，就一直被尊

奉为儒家经典，其文学属性在阐释中一直为后人所淡化，

从汉代至北宋初的阐释者，都是按经学阐释来解读它，

少有从文学角度来阐释。但自苏轼兄弟始，情况发生改

变，立足于《诗经》的文学属性，以文学阐释的方式解

《诗》。他们认为: “而况《诗》者，天下之人，匹夫匹

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。夫天下之人，自伤其

贫贱困苦之忧，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，上及于君臣、
父子，天下兴亡、治乱之迹，而下及于饮食、床第、昆

虫、草木之类。盖其中无所不具，而尚以绳墨法度区区

而求诸其间哉?”④ 若追根溯源来看，这段话直承《诗大

序》“吟咏性情”的精神。尽管汉儒首倡此说，但在阐

释上他们并未遵循 《诗》的这个特点。到了苏轼兄弟，

“吟咏性情”才在阐释的层面被重新提起。而这对《诗

经》阐释有着重大意义，促进了《诗经》文学属性的恢

复。如苏轼兄弟认为毛传、郑笺之所以出现疏略、谬误，

不仅是其学术能力的问题，也是没有弄懂《诗经》“比”
和“兴”两种创作手法的区别。苏轼发现“比”是诗人

有意识取物来表意，而“兴”是一种无意识偶然触物有

感。以《召南·殷其雷》为例，苏轼认为诗人没有用

“雷”比附任何事物。但毛传、郑笺认为雷声有着深切

的含义，毛传云“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”，郑笺谓“雷

以喻号令，则 此 远 出 封 畿 行 号 令 者”。⑤ 可 在 他 看 来，

“雷”只是触发创作灵感的催化剂，没有表达任何政治

意图，诗人只是偶然听见雷声，激发了创作灵感而已，

不必强求其有何具体含义。所以苏轼强调阐释者不应只

具备训诂方面的知识，还应有文学鉴赏能力，要会辨别

创作手法，才能保证从诗的本义中发掘出诗人本意。
综上所述，从欧、苏等对汉唐诸儒的批判来看，我

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宋人《诗经》阐释学理论以及北宋中

期《诗经》阐释的转型: 在理论上主张合乎人伦情理和

历史真实的理性主义原则，并结合了《诗经》 “吟咏性

情”的主旨，使《诗经》阐释融合了文学阐释的特征;

在具体阐释方法上突破“疏不破注”的传统经学阐释模

式，创立了由领悟文本“本义”而理解诗人“本意”的

阐释路径释。可 以 说，从 欧 阳 修 到 苏 轼 兄 弟，北 宋 的

《诗经》阐释学开始呈现出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相结合

的特色，这种转型建立在宋代儒者的理性精神基础之上，

对整个宋代乃至后世《诗经》阐释学的发展、走向产生

了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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